
关于评选复旦大学2022-2023学年优秀心理委员的通知
为进一步推进心理委员工作，总结心理委员工作经验，挖掘心理委员先进典型，提高心理委员的工作热情，强化心理委员队伍的凝聚力，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即日起举行2022-2023学年优秀心理委员评选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一、推荐条件
已完成心理委员相关培训，且于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期间在岗班级心理委员（包括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均可推荐参加评选。
二、评选标准
[bookmark: _GoBack]关心同学和班集体，热爱心理委员工作和班级同学心理互助工作，认真配合实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各项工作，积极接受学生朋辈成长联盟的指导、管理，工作积极、主动、勤奋，工作能力强，成绩突出、成效显著，在同学中有较大的影响力。特别鼓励在班级、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方面有特色工作成果或者有较大贡献者。
三、评选流程
1、院系推荐
请各院系单位根据心理委员日常工作情况进行遴选，本、研各限1名，请符合条件的心理委员填写推荐表，于9月22日（周五）17:00前，将盖章后的纸质版交至叶耀珍楼603室，其他校区可在截止日期前顺丰快递至：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叶耀珍楼603室，周子涵，55664655。同时将电子版以Word文档（文件名以“院系+姓名+本科生/研究生+优秀心委推荐表”命名）形式作为附件发送至xinlizx@fudan.edu.cn，联系人：周子涵，电话：55664655。
2、中心评审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将组织评审小组对院系推荐候选人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确定“复旦大学2022-2023学年优秀心理委员”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单，择期公示并颁奖。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2023年9月13日
2022-2023学年优秀心理委员推荐表
	院系班级（全称）
	

	姓名
	
	性别
	
	年级
	

	学号
	
	心委工作年限
	

	手机
	
	邮箱
	

	参加学校心理委员培训次数
（2022-2023春秋两季学期内）
	      次

	工作总结及先进事迹：
（800字以内，请附相关证明材料；如有疫情期间心理工作成果，请说明）



	推荐理由（由院系心理职能辅导员填写）：



                                                      签字：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